上海商学院奉浦校区二期大修学生公寓窗帘采购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1.项目名称：上海商学院奉浦校区二期大修学生公寓窗帘采购项目
2.服务地点：上海市奉贤区东方美谷大道 6333 号（奉浦校区）学生公寓：1 号、2 号、7 号、8 号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3.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且校方下达进场通知后 12 日历天内完成全部产品供货、安装调试工作并通过初验；工期需配合学校大修施工、学生返校进行加急微调，不得影响学生返校入住。
二、预算及报价
1.本项目采购预算上限 80000 元，投标人投标总报价超过预算限价的，投标无效。 
2. 本项目采用窗帘、铝合金导轨分项报价，投标总价为包干价，包含原材料采购、裁剪加工、运输装卸、安装辅材、人工安装、产品检测、样品制作、保险、垃圾清运、加急施工、税费、质保服务等全部费用，履约期间甲方无需另行支付任何费用。
3. 投标文件须提供具备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。产品关键技术指标未满足招标文件参数要求的，作无效投标处理。
4.项目最终结算价款 = 中标综合单价 × 现场实际验收合格安装数量。
三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1.独立的民事主体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窗帘、布艺、五金销售或窗帘安装相关类目，企业经营状态正常。
2.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经营异常名录、重大税收违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等不良名单，投标时提供信用中国、政府采购网查询截图及无失信承诺函。
3.投标人具备完善的产品质量管控体系、售后服务管理制度、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方案。 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中标单位须在中标后提交窗帘面料、铝合金导轨实物小样各 1 套，样品由校方统一封存，作为项目验收比对依据。
四、服务内容与要求
（一）供货安装内容
完成各规格遮光窗帘、配套铝合金导轨的原材料采购、成品加工、运输配送、现场安装调试、施工垃圾清运等全部工作，具体清单如下：
	序号
	品名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遮光窗帘
	宽4米*高2.64米
	套
	428
	遮光度80%/紫雾灰

	2
	铝合金导轨
	2米长/根
	根
	428
	材质铝合金/纳米静音轮

	3
	遮光窗帘
	宽5米*高2.1米
	套
	66
	遮光度80%/紫雾灰

	4
	铝合金导轨
	2.5米长/根
	根
	66
	材质铝合金/纳米静音轮

	5
	遮光窗帘
	宽5米*高2.61米
	套
	112
	遮光度80%/紫雾灰

	6
	铝合金导轨
	2.5米长/根
	根
	112
	材质铝合金/纳米静音轮

	7
	遮光窗帘
	宽1.12米*高1.1米
	套
	8
	遮光度80%/紫雾灰

	8
	铝合金导轨
	1.12米长/根
	根
	8
	材质铝合金/纳米静音轮

	9
	遮光窗帘
	宽1.42米*高1.39米
	套
	4
	遮光度80%/紫雾灰

	10
	铝合金导轨
	1.42米长/根
	根
	4
	材质铝合金/纳米静音轮

	11
	遮光窗帘
	宽0.73米*高2.18米
	套
	4
	遮光度80%/紫雾灰

	12
	铝合金导轨
	0.73米/根
	根
	4
	材质铝合金/纳米静音轮

	小计
	套
	622
	　


本项目共计遮光窗帘 622 套、铝合金导轨 622 根。清单所列数量为暂定数量，最终结算以现场实测、验收合格的实际安装数量为准。
（二）人员管理要求
1.中标人按需配备生产、送货、现场安装专业人员，进场施工前 3 个工作日向校方报送施工人员花名册、身份证、意外险保单等资料备案。
2.中标方全权承担施工人员往返运输、现场作业、装卸货品全过程的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及第三方财产损害的赔偿与法律责任；因施工方无证上岗、违规操作、管理疏漏引发安全事故致使校方承担连带赔付的，校方有权全额向中标方追偿。
3.甲乙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用工、工伤相关责任。
（三）产品技术参数标准
1.遮光窗帘面料
颜色为紫雾灰，面料 100% 聚酯纤维；单位面积质量≥300g/㎡；遮光率 ≥80%，不含甲醛、禁用有害染料；UPF＞50；阻燃等级符合 GB/8624-2012 标准 B1 级，氧指数≥32.0，耐光色牢度≥4 级；面料兼具隔音、隔热、透气性能，门幅 280cm～320cm，符合母婴级环保用料标准。附图：
[image: ]
2.铝合金导轨
采用原生铝阳极氧化工艺加工，型材壁厚≥2mm，严禁使用再生铝、锰钢原料；配套纳米静音滑轮，结构牢固、拉动静音顺滑，各项力学性能符合国家现行型材标准。
3.检测资料
投标阶段及供货阶段，均须提供具备 CMA 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。若产品关键指标不符合招标文件参数要求，作废标、拒收货物处理。
（四）现场作业规范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1.工期要求：配合校方大修工期执行，逾期完工由中标单位承担合同约定违约责任。
2.成品保护：货品运输、现场安装全过程做好墙面、门窗、原有建筑成品防护；交付窗帘无污渍、破损、色差、跳线等质量缺陷，不得磕碰损坏建筑原有设施。 
3.现场文明施工：施工人员统一着装、遵守上海商学院校园管理制度，服从校方现场管理人员调度；施工完毕自行清运全部包装物、建筑垃圾，不得影响在校师生正常生活秩序。 
4.安全施工：高处作业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，施工期间发生人身伤害、财物损毁等所有事故责任与经济损失均由中标方自行承担。
（五）质保维保要求
本项目整体质保期为 1 年，自项目整体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质保期内，校方提出报修后，中标单位须在 4 小时内安排人员上门免费检修，故障配件、不合格产品免费更换。中标单位须建立 7×24 小时售后联络机制，及时响应校方维修、整改需求。
五、付款方式
[bookmark: OLE_LINK5]1.合同签订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暂定总金额的 30% 作为预付款。
2. 项目全部安装、调试完成，垃圾清运完毕并通过最终竣工验收后，双方按照中标综合单价 × 现场实际验收合格安装数量办理正式结算。
3. 乙方提交完整结算资料、合规发票，并按结算总价足额缴纳3% 质保金后，甲方在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总价的 100%。
4. 质保期满 1 年，且项目无遗留质量问题、无未办结报修事项的，甲方在 15 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质保金。
六、踏勘安排
踏勘时间：_2026_年_6_月_18_日上午 10:00
踏勘地点：东方美谷大道 6333 号（上海商学院奉浦校区）
联系人：晏老师
联系电话：67104735
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现场踏勘为自愿行为。投标人未前往踏勘，由此产生报价不准、现场情况预估偏差等一切问题，均由投标人（中标后为乙方）承担全部责任。
七、验收标准
1.窗帘、导轨规格尺寸、数量、面料颜色与招标文件、封存投标样品保持一致； 
2.产品各项技术参数达标，全套有效的 CMA 检测报告齐全，具备 CNAS 检测报告的可一并提供； 
3.导轨安装平整牢固、窗帘开合顺滑无卡顿，无表面划痕、变形、安装疏漏； 
4.施工现场垃圾清运完毕，中标方移交全套验收资料，经校方现场签字确认即为验收合格。若产品参数不达标、物资破损或数量短缺，中标单位须无条件免费更换，并按实际损失予以赔偿。
八、违约责任
1.施工期间损坏校内建筑、原有设施或成品窗帘破损缺失，中标方须 24 小时内完成赔付、更换整改；逾期完工按合同约定计收违约金。 
2.施工人员违规施工、拒不服从现场管理、扰乱校园正常秩序，校方有权要求限期整改，整改仍不合格可单方面终止采购合同并向中标方追索经济损失。 
3.投标人资质造假、检测报告弄虚作假、违规使用再生铝等不合格原材料，甲方有权拒收全部货物、解除采购合同，并依法追究中标方经济赔偿责任。
九、其他
1.中标后 7 个工作日内提交完整供货安装实施方案，经校方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场施工。
2.服务周期内建立 24 小时应急联络机制，快速响应校方维保、整改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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